
壹、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政風室 

  一、廉政服務專線：06-3901413 

  二、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6號 9樓 

貳、1999臺南市民服務平台（https://1999.tainan.gov.tw/#/） 

參、如有檢舉者具備公益揭弊者保護法第 5條所稱公務員或特定內部人員身  

    分，檢舉本機關人員涉下列公益揭弊者保護法第 3條所指犯罪或違法行為 

    或涉及公共利益且情節重大者，得以具名方式透過以上管道向本局（主管 

    及高階人員涉及公益揭弊者保護法第 3條第 1項第 6款至第 8款弊案，及 

    涉及跨科室者，由副局長受理，本局人員涉及涉及貪瀆與不法事項(刑法瀆 

    職罪章、包庇犯罪、違反利益衝突迴避法、違反採購法)，由政風室受理， 

    本局非主管人員涉及公益揭弊者保護法第 3條第 1項第 6款至第 8款弊 

    案，由該人員所屬單位主管受理）提出檢舉，以確保享有公益揭弊者保護 

    法所賦予之保護措施。 

 

公益揭弊者保護法第 3 條 

  本法所稱弊案，係指公務員或政府機關（構）、受政府控制之事業、團體 或  

  機構之人員，涉有下列犯罪或違法行為或涉及公共利益且情節重大者： 

    一、犯刑法瀆職罪章之行為。 

    二、違反貪污治罪條例之行為。 

    三、包庇他人犯罪之行為。但以法律有明文規定刑事處罰者為限。 

    四、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得處以罰鍰之行為。 

    五、違反政府採購法之行為。 

    六、法官法第三十條第二項第七款或第八十九條第四項第七款之應付評鑑   

        行為。 

https://1999.tainan.gov.tw/#/


 

    七、違反下列各目涉有危害公共利益且情節重大之行為： 

      （一）犯刑法公共危險罪章、詐欺背信及重利罪、第二百三十一條之 

         一、 第二百九十六條、第二百九十六條之一之行為。 

      （二）違反洗錢防制法、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  

            懲治走私條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人口販運防制法、兒童及少    

            年性剝削防制條例之行為。 

      （三）犯刑法妨害投票罪章或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總統副總統選  

            舉罷免法、公民投票法、反滲透法之行為。 

      （四）違反營業秘密法之行為。 

      （五）違反銀行法、保險法、證券交易法、期貨交易法、信託業法、金  

            融 控股公司法、票券金融管理法、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公平 

            交易法或其他有關經濟、財政法規之行為。 

      （六）違反水土保持法、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空氣污染防制法、水污  

            染 防治法、海洋污染防治法、廢棄物清理法、毒性及關注化學物 

            質管 理法、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環境用藥管理法之罪或其  

            他有關環境保護法規之行為。 

      （七）違反藥事法、醫療器材管理法、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傳染病防 

            治法或其他有關衛生福利法規之行為。 

      （八）違反勞動基準法、勞動檢查法、職業安全衛生法、就業服務法或  

            其他有關勞動法規之行為。 

      （九）違反性騷擾防治法、性別平等工作法、性別平等教育法之行為。 

      （十）違反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老人福利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  

            益保障法之行為。 



 

    八、其他涉及重大公共利益之犯罪、處以罰鍰或應付懲戒之行為。 

  前項第八款弊案範圍，由主管機關會商相關機關定之，並定期檢討、調整或 

增減。 

 

第 5 條 

本法所稱揭弊者如下： 

一、公部門揭弊者：指公務員或接受政府機關（構）僱用、定作、委任、 派 

遣、承攬、特約或其他契約關係而提供勞務獲致報酬之相對人及其 員工， 

有事實合理相信政府機關（構）或其員工、其他公務員涉有第 三條所列之 

弊案，具名向前條第一項受理揭弊機關提出檢舉者。 

二、國營事業、受政府控制之事業、團體或機構揭弊者：指接受國營事業 、受 

政府控制之事業、團體或機構之派任、僱用、定作、委任、派遣 、承攬、 

特約或其他契約關係而提供勞務獲致報酬之相對人及其員工 ，有事實合理 

相信任職或提供勞務對象之事業、團體或機構或其員工 ，涉有第三條第五 

款、第七款或第八款之弊案，具名向前條第一項之 受理揭弊機關提出檢舉 

者。 

前項第一款所稱公務員，係指政務官及各級民意代表以外，依法令從事於 公 

務之人員。 

本法所稱政府機關（構），係指中央與各級地方政府機關、行政法人、公 立學

校、公立醫療院所、公營事業、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 

本法所稱國營事業，係指國營事業管理法第三條所規定之事業。 

本法所稱受政府控制之事業、團體或機構，係指銓敘部公告之政府暨其所屬營

業基金、非營業基金轉投資金額累計占該事業資本額百分之二十以上 之轉投資

或再轉投資事業、受政府直接或間接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務之轉投資或再轉



投資事業、團體或機構。 

前項事業、團體或機構之揭弊，限於弊案原因發生時屬於公告所列之事業 、團

體或機構。 


